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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

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现将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以通讯方式组织召开了融通中证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投票时间自 2020 年 10 月 23 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29

日 17:00 止。会议审议了《关于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并修改基金合同有关事项

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 

2020 年 10 月 30 日，由本基金管理人的授权代表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

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对其计票过程及结果予以公证，北京兰

台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见证。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 2020 年 10 月 23 日，其中融通军工份额出具有效表

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合计 37,825,258.99 份，占权益登记日融通军工份额总数的

53.1528%；融通军工 A 份额出具有效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合计 12,551,882.00

份，占权益登记日融通军工 A 份额总数的 55.8049%，融通军工 A 份额出具无效表决意见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合计 363,621 份（无效原因：投票时间未在有效表决期间内）；融通军工 B

份额出具有效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合计 12,588,890.00 份，占权益登记日融通

军工 B 份额总数的 55.9695%。上述参加本次大会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

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50%以上（指全部有效凭证所对应的融通军工份额、融通军工 A 份额、

融通军工 B 份额分别占权益登记日各自基金份额的 50%以上，含 50%），符合《基金法》、《运作办

法》和《基金合同》关于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条件。 

本次会议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所代表的融通军工份额为 37,656,066.95 份，占参与投票的融通

军工份额总数的 99.5527%，反对票所代表的融通军工份额为 169,192.04 份，占参与投票的融通军

工份额总数的 0.4473%，弃权票所代表的融通军工份额为 0 份； 

同意票所代表的融通军工A份额为12,551,882.00份，占参与投票的融通军工A份额总数的100%，

反对票所代表的融通军工 A 份额为 0 份，弃权票所代表的融通军工 A 份额为 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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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票所代表的融通军工B份额为12,588,890.00份，占参与投票的融通军工B份额总数的100%，

反对票所代表的融通军工 B 份额为 0 份，弃权票所代表的融通军工 B 份额为 0 份。 

上述表决结果达到参加本次会议的融通军工份额、融通军工 A 份额、融通军工 B 份额各自基

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基金份额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符合《基金法》、《运作

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律师费 1 万元，公证费 1 万元，合计为 2 万元，由基金资产承

担；其他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

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融通中证军工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并修改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基金

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三、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复牌 

融通军工 A 份额、融通军工 B 份额已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起停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定以及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公告，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融通军工 A 份额、融通军工 B 份额自本公告发布日（为非交易日）后首个交易日（11 月 2 日）开

市起复牌。 

四、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本基金将自 2020 年 11 月 2 日起进入转型选择期。具体转型选择

期相关事项，请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 

五、备查文件 

1、《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

示性公告》； 

3、《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

示性公告》； 

4、北京兰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5、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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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件： 

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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